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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首个全面系统的城市更新政策出台，以制度创新 

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 

 

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

意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意见》”）。这是中央首个全面系统的城市更新政策，该政策

希望以制度创新释放市场和社会活力，标志着中国城市更新进入“精细化、可持

续、人本化”新阶段。 

一、政策背景 

2024 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67%，进入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，城

市发展从“大规模增量扩张”步入“存量优化”的新阶段。城市老旧小区、基础

设施老化、功能不足等问题突出，同时城市安全韧性不足、公共服务不均衡、文

化遗产保护薄弱等问题也亟待解决。而城市更新是推动我国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

型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，有助于解决居住质量问题，满足人民美好

生活需要。同时，在当前发展形势下，城市更新在稳增长、扩内需、惠民生方面

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显现，还可成为扩大内需、拉动投资和消费的重要“引擎”。

但是当前城市更新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难点、堵点，如涉及多部门协同，

职责划分不够明确等，需要顶层设计推动各地创新政策机制，从而解决城市更新

中的现实问题。因此，《意见》就是在以上背景下应声出台。 

二、政策目的 

《意见》旨在：转变城市开发建设方式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

法规，大力实施城市更新，促进城市结构优化、功能完善、文脉赓续、品质提升，

打造宜居、韧性、智慧城市。其核心目的主要是： 

破解城市治理系统性难题。当前城市更新中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，如多部门

协同不畅、职责划分模糊等问题。通过顶层设计推动 “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

公众参与”的多元协同机制。 

重塑城市发展模式。从大拆大建转向有机更新，政策明确 “严控超高层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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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、大拆大建”，强调“留改拆”结合。从工程思维转向人本导向，聚焦 “一

刻钟便民生活圈”“适老化改造”等民生需求。从单一功能转向复合发展，推动

土地混合利用和用途转换等。 

激活经济增长新动能。当前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的背景下，城市更新是扩

内需的重要抓手。我们预计通过城市更新释放内需潜力，带动年投资规模超万亿。 

三、政策重点 

《意见》提出的八大任务（既有建筑改造、老旧小区整治、完整社区建设、

老旧街区/厂区/城中村改造、城市功能完善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生态修复、文化保

护）构建了“民生保障-功能升级-生态文化并重”的全维度更新框架，体现了从

“补短板”到“促发展”的递进逻辑。这也是对城市更新的系统性跃升，从过去

单一领域改造（如棚改、老旧小区）转向“民生-经济-文化-生态”四位一体更

新，重构城市发展范式。 

这八大任务亮点颇多，如第一个任务是加强既有建筑改造利用。其中提到：

加强老旧厂房、低效楼宇、传统商业设施等存量房屋改造利用，推动建筑功能转

换和混合利用，根据建筑主导功能依法依规合理转换土地用途。 

这是在中央层面首次全面覆盖城市更新相关范围，突破以往聚焦住宅或特定

区域（如城中村）的限制，将“老旧厂房、低效楼宇、传统商业设施”等全类型

存量建筑纳入改造范围。也是中央首次明确土地用途转换规则，提出“根据建筑

主导功能依法依规合理转换土地用途”，为用途转换提供合法性依据（此前地方

实践多依赖“一事一议”审批）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《意见》提出的六大保障措施（实施机制、用地政策、房屋安全、投融资、

市场运作、法规标准）构成了一套“制度-资金-技术-治理”闭环支撑体系，体

现了中央对城市更新系统性、复杂性的深刻认知。 

一是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。创新完善以需求为导向、以项目为牵引的

城市更新体制机制。本条政策构建了“需求发现-问题诊断-项目生成-实施保障”

的完整链条：这里以需求为导向，是从政府主观决策转向“居民诉求（如老旧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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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加装电梯）+城市发展短板（如基础设施老化）+市场投资意向”多维度需求整

合。以项目为牵引，要考虑将盈利性项目（如商业开发）与非盈利项目（如公园

建设）打包实施，通过跨项目资金平衡破解“民生项目融资难”。同时，从立项

到运营引入“建筑师负责制”，避免设计、施工、运维脱节。 

二是完善用地政策。推动土地混合开发利用和用途依法合理转换。这就规定

了允许居住、商业、产业等功能在同一地块混合布局（如“工业遗存+文创+商业”），

破解单一用途导致的低效问题。同时创新用途转换制度化，明确“正面清单”（如

旧厂房可转科创用地）和“负面清单”（如生态红线内禁转工业用地），为改造

提供法定依据，终结“一事一议”的审批。 

三是建立房屋使用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。这主要是破解过去多年形成的

“重建设轻维护”痼疾，构建覆盖房屋“建设-使用-维护-退出”全周期的安全

管控体系，防范类似长沙自建房倒塌等重大事故。 

四是健全多元化投融资方式。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

投资信托基金（REITs）、资产证券化产品、公司信用类债券等。目标是破解城市

更新资金依赖财政和银行贷款的单一模式，通过金融工具创新吸引社会资本，形

成“政府引导、市场主导、风险共担”的可持续融资机制。 

五是建立政府引导、市场运作、公众参与的城市更新可持续模式。这代表着

今后城市更新的运作主体是市场，政府要从主导到引导，公众要更多参与，城市

更新要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。 

六是健全法规标准。从健全法律法规到完善技术标准，再到加强与科技结合，

这些都是推动城市更新可持续发展的要素。 

五、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

《意见》标志着中国房地产行业从“增量扩张”正式迈入“存量更新”时代，

行业逻辑、市场格局、企业能力将被深度重构。 

1、行业模式：从“开发主导”到“运营服务” 

开发模式转变。由于政策严控大拆大建（如城中村改造“拆整结合”），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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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“拿地-建房-销售”高周转模式空间收窄。增量发展空间受到限制。同时，存

量更新空间进一步激活，房企需转向“投资-改造-运营”长周期模式，通过老旧

厂房更新、社区商业运营等获取持续性收益。 

盈利逻辑调整。城市更新项目涉及复杂产权谈判、保留建筑加固等，开发成

本上升，很多项目都是微利或基本平衡，有些甚至是亏损。但是随着 REITs、ABS

等工具提供退出渠道，缩短回报周期，城市更新有望走出一条可持续的盈利模式。 

2、市场机会：多元赛道迎来发展空间 

细分领域增长极。一是保障性住房发展潜力，政策鼓励存量房改保租房，房

企可参与投资、代建、运营。二是鼓励适老化改造，全国 4.8 亿㎡老旧小区需加

装电梯、无障碍设施，催生千亿级适老装修市场。三是工业遗存活化，低效厂房

改造为文创园、科创空间，带动“轻资产运营+产业孵化”模式。 

技术赋能新需求。绿色低碳改造：节能改造、光伏建筑一体化（BIPV）成为

新增长点。智慧运维：基于 BIM 的楼宇管理、智慧社区服务需求激增。 

3、竞争格局：头部分化与专业化崛起 

头部房企优势强化。央企/国企凭借资金、政企协作优势主导大体量更新项

目。具有全链条能力，具备“规划设计-施工-运营”一体化能力的企业更易获得

综合开发权。 

垂直领域专业化突围。历史建筑修缮需求上升，具有文保资质的企业抢占细

分市场。擅长管廊、停车场等专业领域的企业受益于基建升级。 

总之，城市更新不是房地产的“续命丹”，而是倒逼行业从“土地金融”转

向“空间服务”的催化剂。未来十年，能深度融合“民生需求、文化价值、科技

赋能”的企业，方能在万亿级存量市场中立于潮头。 

六、趋势展望 

《意见》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进入“存量更新”主导阶段，尽管《意

见》提出的主要目标是到 2030 年十五五期末，但其实施将深刻影响未来 10-15

年的城市治理模式、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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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各个地方政府将在《意见》的指导下，制定因地制宜的城市更新政策，

逐步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。相信在不远的将来，我国通过持续迭代的

政策工具、技术创新和治理改革，有望构建全球规模最大、包容性最强的可持续

城市更新体系，为全球城市转型提供“中国范式”。 


